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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麻）鸡放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清远（麻）鸡放养的养殖环境要求、饲养管理、卫生防疫、档案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清远（麻）鸡放养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2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DB44/T 1128 清远麻鸡肉鸡饲养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DB44/T 112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放养区 grazing area

经隔离的林地、果园、草场、荒山荒坡等适宜饲养鸡群的场所。

4 养殖环境要求

4.1 鸡场选址

4.1.1 鸡场选址地势高燥、采光充足、排水良好，有适宜放养的林地、果园、草场、荒山荒坡等，放

养场地应有鸡只可食的野生饲料资源如野草、昆虫等，环境质量符合 NY/T 388 的要求。

4.1.2 鸡场远离干线公路、村镇居民点；周围 3 km 内无大型化工厂、矿厂等污染源，距其他畜牧场 1

km 以上。不得建在饮用水源上游、食品厂上风向等区域。

4.1.3 电源、水源充足，水质应符合 NY 5027 的要求。

4.2 布局

4.2.1 鸡场周围有围墙（栏、网）或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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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鸡场应根据分区规划原则，严格分开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和无害化处理区；生产区做到净

道、污道分开，雨污分流。

4.2.3 无害化处理区主要包括病死鸡处理设施、粪污堆积处理设施、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应位于场区

常年主风向的下风（侧）处或地势较低处。

4.3 设施

4.3.1 鸡舍包括育雏鸡舍和放养鸡舍。

4.3.2 育雏鸡舍要求墙体坚固，内墙表面、地面应光滑平整，具备保暖、通风、采光、防鼠等设施。

4.3.3 放养鸡舍可分为永久性鸡舍和简易鸡舍。

4.3.4 永久鸡舍应建在地势较高处，要求相对坚固，能防雨、遮阳、避风、保暖。饲养密度以 8只/m
2
～

10 只/m
2
宜，鸡舍面积根据养殖数量确定。

4.3.5 简易鸡舍要求地势高燥、能挡风、不漏雨，不积水，材料、形式和规格因地制宜，面积按 8只

/m
2
～10 只/m

2
搭建，每个鸡舍容纳成年鸡 80 只～160 只。

4.3.6 鸡场放养区四周设围网，围网使用铁丝网或尼龙网，围网高 1.8 m。放养区内按饲养规模大小

用网栏分隔，实行分区放养。

4.3.7 舍内及放养区应设料桶（槽）和饮水器。按每 30 只配置一个直径 30 cm 的料桶、每 50 只配置

一个直径为 20 cm 的饮水器。

4.3.8 鸡场和鸡舍应有消毒、排水、排污、贮粪及病死鸡的无害化处理设施。防止污物、恶臭对环境

造成污染。

5 饲养管理

5.1 雏鸡的饲养管理

5.1.1 育雏方式

5.1.1.1 地面平养

在育雏舍地面上铺设5 cm左右厚的垫料，把雏鸡自由分散在上面饲养：保持垫料松软干燥，并于育

雏期结束后一次清除。 垫料应选择吸水性良好、没有霉变的原料，如谷壳、稻草、麦秸等，使用前1

周在阳光下曝晒，进行自然消毒。

5.1.1.2 网上平养

在舍内用角铁、木棍、竹竿等搭起高50 cm～60 cm的架子，上面铺上1.2 cm见方的金属网或硬塑料

网，并隔成若干个小栏。

5.1.1.3 立体笼养

育雏笼一般为3层～4层重叠立体式，每层高度33 cm。两层笼间设置承粪板，间隙5cm～7 cm。

5.1.2 育雏的环境条件

5.1.2.1 温度和湿度

5.1.2.1.1 育雏室温度 1日龄 32 ℃～35 ℃，以后每周降 2 ℃～3 ℃，降至 20 ℃～ 21 ℃脱温。

5.1.2.1.2 相对湿度控制在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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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通风

在保证舍内温度的条件下，尽量保持空气新鲜。

5.1.2.3 光照

光照要求按表1的规定执行。

表 1 育雏期光照

日龄（d） 光照时间（h） 光照强度（Lx）

1～3 24 20～30

4～7 18～20 20～30

8～14 16 10～15

14 日龄以后 逐渐过渡到自然光照

5.1.2.4 饲养密度

饲养密度按表2的规定执行。

表 2 饲养密度

单位为只/m
2

日龄（d） 立体笼养 平面育雏

1～14 60～75 30～40

15～28 40～50 25～30

29～35 27～38 12～20

5.1.3 选雏 与雏鸡的运输

5.1.3.1 选雏

选用符合品种特征、无病、无畸的健康雏鸡。其特征为活泼好动，站立稳健，眼亮有神，反应敏感，

羽毛整洁、光亮；握在手中感到饱满而有弹性、挣扎有力，叫声清脆响亮；腹部平坦柔软，肚脐收缩良

好，肛门附近干净；喙、眼、腿、爪等正常：个体大小均匀。

5.1.3.2 雏鸡的运输

雏鸡出壳后，应在24 h内送入育雏舍。运雏可用塑料箱或纸箱，箱壁上有通气孔，把箱隔成小格。

运输时间要尽量缩短，避免途中长时间停车，并注意通风换气。 夏、秋季要注重防止中暑，冬、春季

要注意保温。

5.1.4 雏鸡的饮水和开食

5.1.4.1 开饮

饮用水符合NY 5027的规定。雏鸡进入鸡舍后要及时供给充足的饮水。

5.1.4.2 开食

雏鸡开饮2 h后开始喂料。开食料颗粒大小要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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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雏鸡的日常管理

5.1.5.1 观察鸡群

随时观察鸡群的反应、争抢程度、采食速度和采食量：每天清晨观察粪便的形状和颜色：留心雏鸡

的羽毛光洁度、眼神和对声音的反应，掌握雏鸡的健康情况。

5.1.5.2 喂料喂水

每天给料的时间要固定，原则是少喂勤添：防止剩料霉变。自由饮水，保持饮水清洁。

5.1.5.3 整群

随时淘汰有严重缺陷的雏鸡，根据日龄和体重适时分群。

5.2 放养阶段的饲养管理

5.2.1 放养准备

检查固定式鸡舍或移动式鸡舍是否安置完备，饮水器、料桶（槽）等设备设施是否配置完善，围栏

（网）是否有漏洞，如有漏缺，及时修补，完善。对拟放养的鸡群进行筛选，淘汰病弱、残个体。

5.2.2 调教

包括喂食、饮水、放牧、归巢、紧急避险调教等，使鸡产生条件反射形成习惯性行为。

5.2.3 放养日龄

雏鸡达30～50日龄，全年均可放养。

5.2.4 饲料

5.2.4.1 用雏鸡料过渡 1周，之后让其在放养区内自由采食昆虫、青草及草籽等自然食料，不足部分

用玉米、谷物、小麦、炒熟的豆类等杂粮直接饲喂或用几种原粮混合饲喂，并辅以适量青绿饲料和钙质。

5.2.4.2 早、晚各喂一次料。早上放养前补料以喂半饱为宜，晚上放归时补料要充足，让鸡吃饱。

5.2.4.3 上市前 60 天，不应使用菜籽粕、棉籽粕、蚕蛹、鱼粉、肉粉等对肉质有不利影响的饲料，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符合 NY 5032 的要求。

5.2.5 种草

在放养区内推荐采用人工种植黑麦草、三叶草、鸭茅、苜蓿、苦买菜等优质牧草。

5.2.6 分区轮牧

放牧场因地制宜，合理划分为若干小区，用围栏隔开，实行分区轮放，每3亩～5亩为一个放养小区。

一个小区放牧一批鸡后，空置2月～3月后再次使用。空置期间，可人工种草。每个小区内最好也用围栏

分区轮放。

5.2.7 公母分群饲养

公母应分群放养。

5.2.8 放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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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密度不大于3只/平方米。

5.2.9 防止危害

放养区不得使用可导致鸡群中毒或体内残留的农药等有害物质，使用农药后一个月内禁止放鸡，并

应防止气候变化及动物侵害对鸡群的影响。

6 卫生防疫

6.1 环境卫生

6.1.1 鸡场门口设消毒池和消毒更衣间，进出车辆经过消毒池，并进行喷雾消毒；所有进场人员必须

经消毒更衣间进人。消毒液应定期更换，保持其有效性。外来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生产区。

6.1.2 实行全进全出制。每批鸡出栏后，必须对鸡舍、放养场地和器具等进行清扫、冲洗和消毒，并

空置 2个月以上。果园放养时，鸡群出栏后宜进行一次果园翻耕，把鸡粪翻入土中，再进行消毒。

6.1.3 鸡场废弃物及病死鸡按农医发〔2017〕25 号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6.1.4 清出的垫料和粪便在固定的废物处理区进行堆放，发酵处理。鸡场污水经沉淀和生物处理，达

到 GB 18596 规定的标准再向外排放。

6.2 疫病免疫程序

应根据品种、季节和疾病流行情况，对鸡群进行定期抗体监测，建立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供参考

的免疫程序见附录A。

6.3 疾病防治

加强对鸡白痢、球虫病、蛔虫病、绦虫病的预防和治疗。放养阶段尤其要注重驱虫，放牧 20 天～

30 天后进行第一次驱虫，相隔 20 天～30 天第二次驱虫。

6.4 兽药使用

兽药使用符合NY 5030的规定。

7 档案记录

7.1 建立养殖档案，档案信息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进雏时间、数量和来源。

——每日生产记录：日期，鸡龄，存栏数，死亡原因及数量，转群淘汰情况、开产日龄、种蛋收集

情况、产蛋鸡群健康情况等。

——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和兽药的来源、名称、使用时间和用量等。

——鸡群免疫程序，患病与治疗记录：包括所用疫苗的品种、剂量和生产厂家，发病时间及症状，

冶疗用药的商品名称和有效成分，治疗时间、剂量、疗程及停药时间等。

——检疫、监测、消毒和无害化处理情况等。

7.2 记录保存两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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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参考免疫程序

清远（麻）鸡种鸡参考免疫程序见表A.1。

表 A.1 参考免疫程序

日龄 接种疫苗 接种方式

1
马立克 CVI1988 颈部皮下注射

新支二联苗 点眼滴鼻

12～13 新城疫、禽流感 H5+7 灭活苗 肌肉注射

14 法氏囊活疫苗 滴口

28

鸡痘 刺翅

新支二联苗 皮下注射或点眼滴鼻

新城疫、禽流感 H5+7 灭活苗 肌肉注射

60
新支二联苗 皮下注射或点眼滴鼻

新城疫、禽流感 H5+7 灭活苗 肌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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